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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打、裝、編、訓」思維，建立適應未來戰爭形態之聯合防衛作戰部隊，並持續檢

討「精粹案」組織及兵力結構適切性，持續研究調整部隊編組。 

2.塑造專業國軍： 

招募素質優、適應性強之志願役人員組成常備部隊，平時擔任應變制變及協助災害防

救任務，戰時結合後備部隊，遂行國土防衛任務，使國軍蛻變為專業化精銳勁旅，俾

支持高科技與資訊化現代戰爭需求。 

3.完善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機制與訓練 

各作戰區開設「全民戰力綜合協調中心」，配合國軍演訓定期實施演練。另將全民戰

力綜合協調組織之功能與運用，納入軍士官團教育訓練課目，使各級人員瞭解與熟稔

機制運作方式，發揮綜合協調與支援軍事作戰之效能。 

國軍上述「創新/不對稱」作為，結合其他各面向建軍規劃便能增加解放軍決策與判斷困難度

，提升嚇阻戰力，若臺海發生衝突，國軍能更有效率的阻止解放軍達成作戰任務。同時，國防施政

與建軍規劃為一長期性、整體性及延續性方針與目標，亟盼委員支持與不吝賜教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40） 

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大統公司供應國軍副供站品項為「沙拉油 18 公升」、「健康葵花油 18 公升」及「料理米酒 3

公升」等 3 項產品，均已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依彰化縣政府查封品項及業者來文，即刻全數

管制下架與辦理送驗，同時通令國軍各單位停止食用，並將已採購大統公司品項全數辦理退

貨（迄 10 月 31 日止，3 項產品退貨數量計 3,182 桶），確保官兵膳食安全與權益。 

二、有關國軍官兵副食品檢驗問題，本部均配合政府相關法規與檢驗標準，從嚴把關。並隨時掌握

衛生機關及媒體報導，若涉及本部副供站供應商，或有安全疑慮之相關品項，即依契約規定

辦理管制進銷或終止契約等相關措施，以確保官兵膳食安全，對於黑心食品處置，絕無畫地

自限情事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開放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皆可辦理結

婚登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9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31） 

楊委員就開放結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按戶籍法第 26 條規定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經本部指定項目之登記，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

務所為之；同法第 3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結婚登記，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。」同法第 34 條第

1 項前段規定：「離婚登記，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。」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，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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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，在國內結婚，由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現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籍地之

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
有關開放結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，須有嚴密防弊機制，遏阻國民身分證遭冒用辦

理結婚登記弊端，本部刻正研議兼顧安全與便民，開放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之可行性

，以確保民眾權益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8-342） 

邱委員就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污水水下水道建設係為系統性工程，建設順序為先完成下游端之污水處理廠及主次幹管建設後

，方可進行上游端之分支管網佈設，最後才是用戶接管，爰完成用戶接管前，需先長期投注

高額經費建置下游收集及處理設備，且每年需接管 18 萬戶方可達成每年提昇 3%普及率之目

標，污水下水道建設並非短時間一蹴可幾之工程。 

二、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執行迄今已至第四期，第一期計畫（81-86 年）用戶接管普及率 3.8%；第

二期計畫（87-92 年）用戶接管普及率 10.87%，全期提升普及率 7.07%；第三期計畫（92-97

年）用戶接管普及率 19.50%，全期提升普及率 8.63%，第四期計畫（98-103 年）截至 102 年 9

月底止普及率達 34.35%，相較於第三期已提升普及率 14.85%，顯示歷年投資已逐漸顯現效益

，第四期建設計畫執行過程已大幅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。 

三、第四期計畫原核定經費為 2047.28 億元，惟近年中央經費縮編，實際奉核經費為 1326.155 億

元，雖執行經費下修，惟本部營建署以彈性調整系統開辦順序之方式，以有限經費辦理建設

效益及縣（市）政府執行績效皆較高之系統，並優先建設污水廠已完成地區之用戶接管工程

，方於 98 年至 101 年連續四年達成「每年提升 3%用戶接管率」之目標；因應四期計畫已先

將可接管區域完成，爰本部營建署未來將研提「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」，執行重點則

以新建污水處理廠及主幹管工程為主，期以接續達成績效目標，並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

。 

四、另污水回收再利用部分，目前台灣地區運轉中之公共污水處理廠計有 46 座，101 年 12 月實際

處理水量約為 285 萬噸/日，若目前設計施工中 29 座污水處理廠及既有廠擴建完工後加入營運

，總設計處理水量可達 410 萬噸/日，待用戶接管普及率逐步提升後，將有更大量的二級處理

放流水可供回收再利用。為避免水源不足成為國內未來經濟與民生發展之瓶頸，本部營建署

已與經濟部水利署合作積極規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，以多元化水源供應並降

低缺水風險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近期少數團體基於「同性婚姻」

、「伴侶制度」、「多人家屬及收養制度」之三大訴求，執意


